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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建设和运营一大批城市污水和垃圾处理场, 是重庆市的紧迫任务和
重大发展机遇。用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 市场化是必由之路。
文中提出了市场化的总体架构, 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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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is im po rtan t and u rgen t to estab lish m any w astew ater and garbage trea tm en t

p lan ts in Chongqing city. It is im po ssib le to so lve the ex ist ing p rob lem s by trad it iona l m ean s

in the p lanned econom y. M arket iza t ion shou ld be the on ly po ssib le so lu t ion. T h is art icle ex2
pounds the genera l m arket iza t ion fram e tha t has h igh feasib ility and availab 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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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计划体制的主要弊端
国内现有的城市污水处理场和垃圾处理

场几乎都是按计划经济体制建设和运转的。
其基本特征由其产权制度决定: 国家拥有并
经营这些处理场的产权, 政府投资、政府组织
建设、政府组织运转、政府向排污者收取处理
费。

即使在政府组织建设和运转时采取招投
标办法, 也没有改变政府直接拥有和操作污
水处理场产权这一基本特征。这种特征带来

以下重要弊端。
1. 1　国有资产缺少真正的责任人

1 座污水处理场从申报立项到开工建
设, 再到建成运营, 中间将经过许多环节, 包
括不少政府部门和企业。在计划经济体制下,

名义上的最终责任人是某一级政府。所有环
节上的某个部门可以对其负责, 也可以对其
不负责。没有一个部门或单位负最终的责任。

1998 年第 1 批国债环保项目, 重庆北碚
污水处理场建成后, 90% 以上的处理能力由

立或合建, 联合使用, 形成规模效应, 但需按
处理吨位给企业予补贴, 使企业维持运转。

(3)废电池处理厂的工艺定位, 要适应国
家环保政策的不断出台和入世的要求, 即要
适应从有汞除污、回收利用到低汞、无汞、回
收利用这个转变。

(4) 建议国家尽快出台废旧电池收费和
管理办法, 收取 5～ 10 分ö支电池回收处置
费, 以支撑回收和处置。目前, 国外许多国家

都对电池收取一定的费用, 我国出口到国外
的电池, 得缴纳有关费用, 而对于进口到我国
的, 则没有收取这笔费用。外国厂家也表示,

如果我们有这样的规定, 他们愿意缴纳有关
费用。因此呼吁尽快立法, 消除电池公害, 则
废旧电池回收处置成为真正的朝阳产业。

注: 本文所指的废旧电池指居民在日常生活中产生的

废旧干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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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管网不配套而闲置。这好比 1 座年产 1 万

辆汽车的工厂, 只能年产 1 千辆汽车一样, 造

成了资产的巨大闲置和浪费。更耐人寻味的

是, 所有涉及这些项目的部门和单位, 没有谁

认为自己对这种结果负有责任, 甚至没有谁

认为这种结果有什么问题。国内按计划经济

模式建立的处理场, 除少数外, 大多数可能程

度不同地都有同类问题。

重庆三峡库区即将兴建的 39 座污水处

理场和 35 座垃圾处理场如果继续按计划经

济体制建设, 必然摆脱不了上述结果。这种结

果在一个城市大规模出现, 那将是一种危险。

1. 2　计划经济体制不能保障处理场长期稳

定运行

污水处理场和垃圾处理场建成后, 相当

于建成 1 座工厂。但它与生产产品的工厂不

同的是, 它不生产任何产品, 但每天消耗大量

资金。如果按照 1999 年国务院批准的规划,

重庆市将建成的污水处理场, 总计日处理能

力为 274. 5 万 t, 城市垃圾日处理能力

9400t。如果污水处理成本按 0. 5 元öt、垃圾

处理成本按 35 元öt, 那么重庆市每天将支付

处理成本 170 万元以上, 全年在 612 亿元以

上。这种算法还是偏保守的, 实际支出将高于

这些数据。

按照现行的计划体制, 向排污者收取的

处理费是政府的行政行为, 不足部分由政府

财政补贴。由于不是企业行为, 处理场的具体

管理者缺少内在动力与活力。即使搞承包, 那

也是对政府负责, 不是对服务对象的直接经

营行为, 内在的动力与活力是有限的。因此,

各级政府将在处理场缺少内在动力与活力的

情况下, 长期负担几十个处理场的财政责任

和资产经营责任。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 由政

府办处理场是费力不讨好的事。它们都已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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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责任通过市场化方式, 转移给企业。

1. 3　设施的运转质量难以监管

　　产生问题的原因仍然是产权制度问题。

按照现行的计划体制, 所有处理场资本的所

有者和经营者都是政府, 工程建设和运行管

理上的承包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种体制。

因此, 政府的环保、建设、审计、规划等部门对

处理场的监督, 实质上是政府的职能部门对

政府的监督, 不是政府职能部门对企业行为

的监督。所以, 这种监督实际上是无法进行

的。现在重庆已经建成的 3 个污水处理场的

情况就是如此。如果不进行体制改革, 今后建

起来的几十个处理场也会如此。处理场的长

期、稳定、达标运行是非常重要的, 内容丰富

的日常监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保障。如

果不能实现这个目标, 就有违建设这些处理

场的初衷。显然, 在计划体制下, 难以实现这

个目标。

2　市场化的基点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的决定和中央关于“十五”计划的建

议, 针对我国城市污水和垃圾处理在计划经

济体制下存在的种种弊端, 应当在转换观念

的前提下, 进行体制创新。即以产权制度改革

为基础, 进行一系列体制和运行机制改革, 建

立一套全新的城市污水和垃圾处理的建设和

运转体制, 使这个行业具有充足的内在动力

和活力, 以适应我国新时期环境保护的需要。

国家大规模投资建设三峡库区的处理场, 使

重庆首先获得进行上述体制改革的机遇。

2. 1　对处理场重新认识、重新定位

　　处理场应该是提供污水和垃圾处理服务

的企业。

当这些处理场比较少或比较小的时候,

政府是包得下来的。但是, 当对全社会都提出

污水和垃圾处理要求的时候, 政府就包不下

来了。不仅中国包不下来, 所有发达国家也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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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下来。而且, 也没有必要包下来。

2. 2　对政府与处理场的关系重新认识、重新

定位

　　在计划体制下, 不认为处理场是企业, 并

认为办处理场是政府的事, 那就必然由政府直

接投资、建设、管理、运营。即使将建设和运营

2 个环节由政府招标, 企业承包, 也没有改变

处理场由政府直接投资、政府所有、所有权与

经营权不分离这一计划经济的基本特征。因此

在计划体制内搞改革, 效果是十分有限的。

以产权制度改革为基础的市场化认为市

场的主体是企业, 而不是政府。国家投资以国

有资本的形式、以国有企业为载体进入市场。

国有资本的所有权归政府, 国有资本的经营权

归企业。政府管理处理场的规划和市场规则,

不负责资本运作和处理场的建设、运营。

政府与处理场关系的重新定位, 是培育和

形成投资市场的必要前提。只有实行“谁投资、

谁拥有、谁受益”的产权制度改革, 非国有资本

才可能进入城市污水和垃圾处理市场。

2. 3　以产权制度改革为基础

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一样, 在污水和

垃圾处理市场中都对资本的经营效果独立承

担责任和风险, 都因资本的经营效果不同而

受益或受损。因此, 承载国有资本的国有企业

必须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使其能够真正承担

起各项责任和风险, 并且终身对其经营后果

负责。这里所说的产权制度改革、投资体制改

革, 是要使作为国有资本承载体的国有企业,

象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那样, 对国有资本负

起切实的责任。

由政府指定或指派处理场的“项目法人”

仍然未能从体制上解决弊端的发生。重庆市

今年 13 个远郊区县污水处理场招投标, 名义

上是由各区县指定的“项目法人”负责, 实际

上从内容到全部程序都是由市级主管部门在

包缆操作。在这个责任和权力都已完全分离

的实例中, 到头来谁都不会对其结果负任何

责任。

3　市场化起步阶段的工作框架要点
　　 (1) 尽快建立统揽此项工作的市级主管

机构, 立即开展工作。

根据市场化的原理, 结合重庆的实际情

况, 尽快拟定新的总体工作方案。此方案应将

市场化每个环节的操作具体化。

　　 (2) 市场存在的前提条件——改革和完

善收费制度。

　　 (3) 改革现行计划经济投资体制。

变国家投资为国有资本, 变政府直接行

使投资权为国有企业行使投资权。

　　 (4) 建立特许经营权制度。

(5) 立即组建国有企业运作国有资本。

组建 2～ 3 家或 3～ 5 家国有企业 (集团)

作为国有资本承载体进入投资市场。不宜只

有 1 家, 也不宜每个区县组建 1 家。

(6) 将拟建污水处理场的投资权公开招

标。

投资权的公开招标, 亦即处理场真正“业

主”的公开招标。国有资本与非国有资本处于

同一市场环境, 公平竞争。

以上方案可以在未实行计划体制方案以

前实施, 也可以在实行计划体制方案过程中

实施。但后者将付出较多的“学费”。

综上所述, 我们建议现在而不是将来立即

实施三峡库区污水处理场建设和运营的市场

化工作。重庆市虽然对三峡库区污水处理场和

垃圾处理场的规划已经准备多年, 但是对市场

化问题却严重地缺乏思想准备、理论准备和舆

论准备。然而所谓准备不足, 主要是没有去准

备。如果不去准备, 永远都会准备不足。这其

实是一场观念上的革命。当然, 也有利益的重

新调整。如果我们现在不搞市场化, 就会失去

库区历史上最好的一次实施市场化的机遇。
备注: 如需索取市场化方案的详细内容, 请与笔者联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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